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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

买方

:

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

卖方

:KREMER BENJAMIN SHIMON

目标公司

:Fineline Global PTE.Ltd.

是一家于

2011

年

8

月在新加坡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

,

目

前没有主要业务。

2.

北京时间

2011

年

10

月

29

日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与

Fineline Global

PTE Ltd.

股东

KREMER BENJAMIN SHIMON

签署了《关于

Fineline Global PTE Ltd.25%

股权

的收购意向协议》

,

双方初步协商约定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以

860

万美元的价格从

KREMER

BENJAMIN SHIMON

处意向收购

Fineline Global PTE Ltd.25%

股权。

3.KREMER BENJAMIN SHIMON

计划将

Fineprint Technologies Limited (

简称

Fineprint)

100%

股权和

Aviv PCB & Technologies Limited (

简称

AVIV PCB)100%

股权

,

其中

Fineprint

Technologies Limited

是在塞浦路斯注册的控股公司

,

持有

Fineline GMBH(

简称

FLG) 100%

的

股权、

Fineline Asia Limited(

简称

FLA) 100%

的股权和

Fineline LLC(

简称

FLR) 70%

的股权

,

Aviv PCB & Technologies Limited

是在以色列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

,

持有

Aviv Components and

Electro-Mechanical Solutions Limited(

简称

AVIV C&EMS) 50%

的股权

,

以下统称“

Fineline

集

团”

,

注入到

Fineline Global PTE.Ltd.,

本次收购的前提是目标公司完成资产的合法、有效及完整

注入。

KREMER BENJAMIN SHIMON

承诺将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全部资产注入目标公司。

资产注入完成后

,

目标公司将聘请独立审计师进行审计

;

本公司将对目标公司进行法律、

财务、税务及商业等方面的尽职调查

,

双方将基于该审计和尽职调查结果确定最终的交易价格

并签署正式收购协议书。

Fineline

集团

2010

年净利润

(

未审计模拟合并报表

)

约为

430

万美元。

资产注入前

:

注

:KREMER BENJAMIN SHIMON

系

REI KREMER

父亲

资产注入及本次交易完成后

:

4

、

Fineline Global PTE ltd.

公司股东

KLEIMAN ORNA

同意本次股权收购交易及本人资

产注入事宜。

5.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收购事项完成后可能会构成关联交易

,

后续如产生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

6.

本次股权收购不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权收购需董事会决议。董事会已就股权收购意

向协议进行了表决

,

表决结果全票通过。

7.

公司独立董事对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收购股权事宜发表了一致同意意见。

8.

本次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收购股权事宜无需有权部门的批文。

9.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各项程序。

二、卖方的基本情况

1

、卖方

:KREMER BENJAMIN SHIMON,

是

Fineline Global PTE Ltd.

的大股东

,

占

88.5%

股

份

,

为以色列公民

,

其身份证号码为

9029895,

住址为

20 DERECH HAEMEK ST., YOKNEAM

MOSHAVA-POB 97 20600 ISRAEL

。

2

、卖方所控制的

Fineline

集团是本公司的客户

,

其

2010

年采购额占本公司

2010

年度营业

收入的

3.5%

。 明细如下

(

已经审计

):

序

号

公司名称 销售额

（

元

）

占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的

比例

（

％

）

１ Ａｖｉｖ ＰＣＢ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７

，

３６７

，

９９６．３５ ２．１６％

２ ＦｉｎｅＬｉｎｅ ＧｍｂＨ ８

，

２５７

，

８５０．７９ １．０３％

３ ＦｉｎｅＬｉｎｅ ＧｍｂＨ

（

ＲＯＥ

）

６００

，

２６０．５５ ０．０８％

４ Ｆｉｎｅｌｉｎｅ Ａｓｉａ Ｌｔｄ １

，

８０５

，

３８１．９９ ０．２２％

５ Ｆｉｎｅｌｉｎｅ Ｒｕｓｓｉａ Ｌｔｄ １１３

，

４８５．２１ ０．０１％

合计

２８

，

１４４

，

９７４．８９ ３．５％

三、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股权的目标公司

Fineline Global PTE Ltd.

是一家于

2011

年

8

月在新加坡注册的

有限责任公司

,

具体情况如下

:

注册地

:

新加坡

设立时间

:2011

年

8

月

22

日

注册编号

:201119899C,

注册地址

:9 TEMASEK BOULEVARD #41-01 SUNTEC TOWER TWO SINGAPORE

(038989)

股东构成

:

KREMER BENJAMIN SHIMON,

是

Fineline Global PTE Ltd.

的大股东

,

其从事电路板行业

近

30

年

,

创业前在以色列最大的电路板厂之一的

MELTA

公司担任销售副总裁

,2001

年创办贸

易公司

,

专门从事电路板贸易工作

,

占

88.5%

股份

,

为以色列公民

,

其身份证号码为

9029895,

住址

为

20 DERECH HAEMEK ST., YOKNEAM MOSHAVA-POB 97 20600 ISRAEL

。

KLEINMAN ORNA,

其股份占比

11.5%,

为以色列公民

,

身份证号码为

12001272,

住址为

14

HADAS STREET TIMRAT 36576 ISRAEL

。

基本情况介绍

:

在本次交易完成前

,

目标公司将会完成资产注入。 资产注入范围为

KREMER BENJAMIN

SHIMON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全部与

PCB

贸易相关的资产

,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个公司

:100%

Fineprint Technologies Limited

和

100% Aviv PCB & Technologies Limited

。 其中

Fineprint

Technologies Limited

是在塞浦路斯注册的控股公司

,

持有

Fineline GMBH 100%

的股权、

Fineline Asia Limited 100%

的股权和

Fineline LLC 70%

的股权。

Aviv PCB & Technologies

Limited

是在以色列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

,

持有

AVIV C&EMS 50%

的股权。 上述公司统称为

“

Fineline

集团”。

Fineline

集团主要成员介绍

:

AVIV PCB & Technologies

是

2002

在以色列成立的电路板贸易公司

,

主要的市场在以色列

境内。 以色列是通信、医疗等电子科技领域高度发达和集中的地方

,

该公司在以色列市场有着

广泛的客户基础

,

一直为当地的各类电子行业公司提供各种优质的电路板服务。

Fineline GMBH

于

1991

年在德国成立

,

是欧洲最早成立的电路板贸易公司之一。 公司位于

德国主要的工业城市杜塞尔多夫

,

其最早的市场范围主要为德国以及奥地利。

2007

年

6

月被

Fineline

集团收购

,

成为其全资子公司

,

目前

Fineline GMBH

业务范围已辐射到

10

多个欧洲国

家。

Fineline

集团目前已形成了以德国为中心

,

销售网络覆盖

20

多个国家

,

年销售额达

4100

多

万美元的电路板销售公司。 该公司的目标是在三年内成为欧洲最大的多品种小批量电路板销

售公司之一。 目前该公司正在积极拓展美洲市场。

除了积极的市场开拓外

,

该公司十分重视对于

PCB

技术的关注

,

聘请了电路板厂的专业技

术人员

,

为客户提供销售和技术支持服务。 该公司在新技术、高科技领域还十分重视与本地及

国外高端

PCB

制造公司的合作

,

积极参与到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

为该公司业务的持

续高速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推动力。

Fineline

集团主营业务为

PCB

贸易及其相关业务

,2010

年及

2011

年第一季度基本数据

(

未

经审计模拟合并报表

,

单位千美元

)

模拟合并利润表摘要

美元千元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主营业务收入

４１

，

２３３ １１

，

８３１

主营业务成本

（

３０

，

８３９

） （

８

，

６２５

）

毛利

１０３９４ ３２０６

毛利率

２５．２０％ ２７．１０％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５

，

７１４ １

，

９２２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

１３．９０％ １６．２０％

折旧及摊销费用

２３３ ７９

净利息费用

２３２

（

３７

）

所得税

９６２ ３４５

净利润

４

，

２８７ １

，

５３５

净利率

１０．４％ １３．０％

模拟合并资产负债表摘要

美元千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

存货

１

，

８０８ １

，

９８５

应收账款

１０

，

０３９ １０

，

７６１

货币资金

２

，

１９０ １

，

４６７

其他资产

１

，

１６５ １

，

１１２

资产合计

１５

，

２０２ １５

，

３２５

负债

应付账款

（

４

，

１２２

） （

４

，

２６４

）

银行贷款

（

１

，

３２５

） （

１

，

３５３

）

其他负债

（

３

，

８９６

） （

１

，

９６４

）

负债合计

（

９

，

３４３

） （

７

，

５８１

）

净资产

５

，

８５９ ７

，

７４４

注

:

上述报表数据由卖方提供

,

未经审计。 因资产注入尚未完成

,

股权目前处于分散状态

,

所以为模拟合并报表。

四、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

KREMER BENJAMIN SHIMON

提供的

Fineline

集团

2010

年模拟合并报表

,Fineline

集团

2010

年的净利润约为

430

万美元

,

净资产约为

580

万美元

,

该报表未经独立审计师审计。 基

于该模拟报表

,

双方初步协商确定

Fineline

集团的估值为

3,440

万美元。 资产注入后

,

若目标公

司经审计的

2010

年模拟合并报表达到上述经营业绩

,

本公司将以

860

万美元

(3440

万美元

X

目标

公司

25%

股权

)

的价格以现金方式意向收购卖方持有的目标公司的

25%

股权。 资产注入完成后

,

目标公司将聘请独立审计师进行审计

,

买方将对目标公司进行法律、财务、税务及商业等方面

的尽职调查

,

双方将基于该审计和尽职调查结果确定最终的交易价格并签署正式收购协议

书。 如果

Fineline

集团

2010

年经审计后净利润与

430

万美元的差值在

5%

以内

,

那么在其它条件

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

,

双方同意交易价格维持在

860

万美元。 如果审计结果净利润超出变动范

围

,

交易价格则按最终审计的净利润

8

倍

PE

重新核定。

如果目标公司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额在

2011

年达到

450

万美

元、

2012

年达到

500

万美元和

2013

年

550

万美元

,

则本公司将在

2012

年

,2013

年和

2014

年以前一

财年目标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

8

倍

PE

的价格分别购买卖方持有目标公司

5%

的股权

,

三年最多

再购买

15%

的股权。

目前双方已签署股权购买意向协议。该协议有效期为

6

个月。本次收购的前提是目标公司

完成资产的合法、有效及完整注入

;

同时

,

资产注入完成后

,

目标公司将聘请独立审计师进行审

计

,

本公司将对目标公司进行法律、财务、税务及商业等方面的尽职调查

,

双方将基于该审计和

尽职调查结果确定最终的交易价格并签署正式收购协议书。

最终交易的完成将基于以下的条件

(

以下简称“先决条件”

):

a

、资产注入完成后

,

买方对审计结果和尽职调查的内容感到满意

;

b

、双方所在国政府及监管机构同意本交易

(

如需

);

c

、买方董事会、买方母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

如需

);

d

、尽职调查期间

,

卖方保证提供的

Fineline

集团的各种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且在交

易完成前

,

卖方保证

Fineline

集团的资产、经营及财务状况没有重大及负面的改变

,

重大及负面

定义由买方决定

;

e

、目标公司小股东同意本交易内容

;

f

、目标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

g

、资产注入前后

,Fineline

集团各公司股权、资产合法、完整、无争议

;

h

、

Fineline

集团完成资产注入

,

并依照当地法律办理股权变更的一切手续

;

卖方和买方承诺将尽力促使先决条件完成或满足

,

并同意及确认

,

只有先决条件全部完

成、满足

,

或在买方书面同意放弃或豁免的前提下

,

买方才有义务按照本协议的交易内容进行

交易。先决条件必须在本协议签署

6

个月之内完成

,

如未能完成

,

在双方同意下可延期完成

,

否则

本协议失效。

KREMER BENJAMIN SHIMON

承诺将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全部与

PCB

贸易相关的资产

注入目标公司。 卖方承诺在交易完成后

,

在目标公司范围外

,

在全球范围内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与

PCB

相关的商业活动

,

也不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其他利益关系人或关联人在目标公司范围外

从事与

PCB

相关的商业活动。 并且承诺在未来五年内

,

未经买方许可

,

不得转让、交换和买卖

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任何股份。

Fineline

集团

2010

年在本公司的采购额约占其总额的

17.1%,

约合人民币

2900

万元。 在交

易完成后

,

本公司将成为目标公司的优先供应商。 同时在协议中还约定

,

如果该公司在今后三

年累计不能达到净利润

1350

万美元

,

该公司股东将赔付差额部分。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本

公司的利益。

本次交易支出款项的资金由公司自筹。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Fineline

集团与本公司合作是从

2002

年开始

,

一直是我公司的优质客户

,

该集团市场开拓

能力强

,

从

2005

年起就一直为公司较大的外销客户。该集团的客户大部分是在电子行业中技术

领先的公司

,

对于本公司品牌在海外市场的推广以及在技术上保持与海外技术的交流和发

展

,

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双方近年来在市场开拓领域一直保持合作

,

关系良好

,

通过本次股

权收购双方有信心将良好合作更进一步发展。

海外市场拓展是本公司未来几年核心发展战略之一

,

对于优质渠道商的整合将加快公司

的海外市场拓展进度。 通过本次收购

,

公司在欧洲市场的布局将得到显著增强

,

从而有望大幅

提升公司在欧洲市场的品牌知名度以及市场份额。同时

,

本次并购也将给公司后续海外市场渠

道资源的进一步整合带来良好的经验和支持。

六、风险分析

1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主要表现在目前世界经济格局还处于不稳定状态

,

尤其是欧债危机还不明朗

,

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 Fineline Global PTE.Ltd.

在欧洲市场的经营可能会受到影响。 对

于这种风险

,

本公司做了针对研究

,

有两方面的考虑

:

一方面该公司已经和本公司合作多年

,

对

其销售团队有相当的了解

,

其执行能力及市场开拓思维均十分出色

,

具有相当的市场竞争力。

2

、运营风险

鉴于本次收购为海外收购

,

资产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意识形态诸方面与中国

具有较大差异。 本次收购完成后

,

除了原有业务

,

还需要双方配合积极开拓新的市场领域

,

在此

方面

,

本公司将面临一定的管理和经营风险。

七、备查文件

1.

《关于

Fineline Global PTE Ltd.25%

股权的收购意向协议》

;

2

、毕马威企业咨询

(

中国

)

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及税务尽职调查报告

;

3

、股东

KREMER BENJAMIN SHIMON

提供的

Fineline

集团

2010

年度及

2011

年第一季度财

务报表。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002511� � � � � � �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11-040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2011

年

12

月

11

日

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

(

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

),

本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

,

将第二届董事

会的组成、董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

一、第二届董事会的组成

按照本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

,

第二届董事会将由

11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

4

名

,

董事任期自本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

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

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独

立董事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

权可以集中使用

,

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

董事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

)

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公司董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单独或者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的

股东有权向第一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单个推荐人推荐

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非独立董事人数。

2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单独或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

上的股东可向第一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单个推荐人推荐

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独立董事人数。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1

、 推荐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至

2011

年

11

月

07

日

17:00

点前以书面方式向本公司董事会

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2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

,

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对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

审查

,

对于符合资格的董事人选

,

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3

、本公司董事会将召开会议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

,

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本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4

、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

,

同意接受提名

,

并承诺资料真实、完

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

,

独立董事候选人亦应依法作出相关声明。

5

、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

,

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

料

(

包括但不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候选人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

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审核。

五、董事任职资格

(

一

)

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公司董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

,

凡具

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本公司董事

;

1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2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

被判处刑罚

,

执行

期满未逾

5

年

,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

,

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

3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

,

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

任的

,

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

4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

并负有个人责任

的

,

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

5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6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

,

期限未满的

;

7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

二

)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本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上述董事任职资格之外

,

还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

1

、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定

,

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2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则

;

3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4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

5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不得担任本公司的独立董事

:

(1)

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

直系亲属是指配

偶、父母、子女等

;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

兄弟姐妹等

);

(2)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

(3)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4)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5)

为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或在相关机构任职的人员

;

(6)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六、关于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

一

)

推荐人推荐董事候选人

,

必须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1

、董事候选人推荐书

(

原件

);

2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3

、推荐人资格证明。

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

,

则应提供下列文件

:

(1)

如是个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

(2)

如是法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

;

(3)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

二

)

推荐人向本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1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2

、 推荐人必须在本公告通知的截止日期

2011

年

11

月

07

日

17:00

点将相关文件送达或者

邮寄至

(

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

)

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

:

张海军

联系电话

:0760-87885678

联系传真

:0760-87885677

联系地址

: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136

号四楼

邮政编码

:528400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1月1日

附件

: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联系电话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类别 口非独立董事口独立董事

〔

请在董事类别前打

“

√

”〕

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

：

是

否符合规定的条件

简历

（

包括学历

、

职称

、

详细工作履历

、

兼职情况等

）

其他说明

（

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持有公司股份

、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况的说明

）

推荐人

（

盖章

／

签名

〉：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511� � � � � � �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11-041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2011

年

12

月

11

日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

(

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

),

本公司监事会依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

将第二届监事会的组成、选举方式、监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

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

一、第二届监事会的组成

按照本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

,

第二届监事会将由

3

名监事组成

,

包括

2

名股东代表

和

1

名公司职工代表

,

监事任期自本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

本次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

即股东大会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

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

使用

,

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

监事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

)

1

、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公司监事会和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本公司

1%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向

第一届监事会书面提名推荐股东代表担任的第二届监事会的监事候选人。

2

、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的产生

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由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1

、推荐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至

2011

年

11

月

07

日

17:00

点前以书面方式向本公司监事会推

荐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2

、在上述推荐时间期满后

,

本公司监事会召开会议

,

对推荐的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

确定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名单

,

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监事候选人应在受推荐前作出书面承诺

,

同意接受提名

,

承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

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五、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公司监事候选人应须具有与担任

监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

,

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监事职责

,

凡具有下述条款

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本公司监事

:

1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2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

被判处刑罚

,

执行

期满未逾

5

年

,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

,

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

3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

,

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

任的

,

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

4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

并负有个人责任

的

,

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

5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6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

,

期限未满的

;

7

、为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8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六、关于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

一

)

推荐人推荐监事候选人

,

必须向本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1

、监事候选人推荐书

(

原件

);

2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

3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

4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

,

则应提供下列文件

:

1

、如是个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

2

、如是法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

;

3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

4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

二

)

推荐人向本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1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2

、推荐人必须在本公告通知的截止日期

2011

年

11

月

07

日

17:00

点将相关文件送达或者邮

寄至

(

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

)

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

:

张海军

联系电话

:0760-87885678

联系传真

:0760-87885677

联系地址

: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136

号四楼

邮政编码

:528400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年11月1日

附件

: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联系电话

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

：

是

否符合规定的条件

简历

（

包括学历

、

职称

、

详细工作履历

、

兼职情况等

）

其他说明

（

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持有公司股份

、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况的说明

）

推荐人

（

盖章

／

签名

〉：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1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002101� � � � � � � �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2011-48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拍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2011

年

10

月

14

日， 公司已参与由广东国投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清算组挂牌出让的编号为高要国有（

1995

）

第

00100

号、第

00101

号、第

00102

号的三宗地块，成功竞得该土地使用权，并与广东邦民拍

卖行有限公司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如下：

1

、地块位置：高要市金渡镇大榄塱、蛟塘塱；

2

、土地面积：

100020

平方米；

3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4

、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

50

年

5

、成交价格及资金来源：成交价为人民币

1600

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6

、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需要，为本公司进一

步扩大产能提供基本保障。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301� � � � �证券简称：齐心文具 公告编号：2011-047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5,500

万元人民

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内，即

2011

年

10

月

31

日

~2012

年

4

月

30

日，到期后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9

】

965

号文核准，本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12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20.00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24,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及公司累计发生的其他发行费

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96,456,931.60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并于

2009

年

10

月

16

日出具

了深鹏所验字【

2009

】

142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5,5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内，即

2010

年

4

月

14

日

~2010

年

10

月

13

日，到期后及时归

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相关公告已于

2010

年

4

月

15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根据上述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的承诺，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13

日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5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

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5,5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为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内，即

2010

年

10

月

22

日

~2011

年

4

月

21

日，到期后及时归还到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相关公告已于

2010

年

10

月

23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根据上述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的承诺，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

5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

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

5,5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内，即

2011

年

4

月

29

日

~2011

年

10

月

28

日，到期后及时归还

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相关公告已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根据上述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的承诺，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5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

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6,192.03

万元，其中

"

智能自动化办公设备

总研发及生产基地项目

"

使用

9,243.51

万元、

"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1,446.88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5,500

万元，财务费用

1.63

万元。 收到募集资金存款利息

1,688.23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5,

192.16

万元（其中不包含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已归还的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

5,500

万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项目进展情况，预计截至

2012

年

4

月，将有不低于

10,000.00

万元的闲置资金。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最大利益，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

定，公司董事会拟使用

5,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本次董事会决议

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即

2011

年

10

月

31

日

~2012

年

4

月

30

日），并承诺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

到期后，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通过此

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减少同等数额的银行借款， 按目前同期人民

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0%

计算，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5500

万元，可节约财

务费用

184.53

万元。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

行为。 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 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

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目前所预计，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及时归还，以

确保项目进度。

同时本公司承诺：

1

、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2

、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

四、独立董事胡泽禹先生、万健坚先生及韩文君女士对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发表意见

如下：

公司暂时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用于生产经营， 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此次用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期限为

6

个月，总额

5,500

万元人民币，且公司承诺到期后以经营资金及时归还到募集

资金专户， 并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

高风险投资。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500

万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五、公司监事会对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发表意见如下：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500

万人民币元补充流动资金能够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公司在

6

个月内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不会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关于募集资金使用

及管理的相关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500

万元人民币补充流动资金，期

限

6

个月。

六、保荐机构对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发表意见如下：

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 齐心文具本次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自董事会批

准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公司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

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且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后

12

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

定； 齐心文具本次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保荐机构对此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3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4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5

、深鹏所验字【

2009

】

142

号《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301� � � � � � �证券简称：齐心文具 公告编号：2011-045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会议

通知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及监事， 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召开合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

到董事

9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陈钦鹏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记名投

票方式逐项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5,5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资金周转，期限为董事

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内，到期后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1

月

2

日刊

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2011-047

号）。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的独立意

见和保荐机构发表的核查意见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议并通过《关于郑州分公司变更负责人的议案》；

鉴于原郑州分公司经理宋鹏因个人原因离职，同意公司任命李彬担任郑州分公司经理，

并授权公司指定专人到当地工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审议并通过《关于陕西分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的议案》；

鉴于陕西分公司原营业场所租赁合同到期， 同意公司将陕西分公司营业场所搬迁至西

安市幸福北路

123

号，并授权公司指定专人到当地工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审议并通过《关于北京分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的议案》；

鉴于北京分公司原营业场所地址偏僻、交通不便且办公面积无法满足目前需求，同时租

赁合同已经到期等因素， 同意公司将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搬迁至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19

号联合国际大厦

B

座

919

室，并授权公司指定专人到当地工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

、审议并通过《关于天津分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经营范围及经营期限的议案》；

鉴于天津分公司原经营场所经营合同已到期， 同意公司将天津分公司经营场所搬迁至

天津市河东区新开路城市之星大厦

C

座

1613

室。

同时，因为天津分公司的经营期限已于

2011

年

8

月

27

日到期，且目前的经营范围：

"

销售

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

不符合内资企业工商登记要求等原因，同意公司将天津分公司经营期

限变更为：

2011

年

8

月

28

日至

2016

年

2

月

27

日， 经营范围变更为：

"

销售总公司生产的办公用

品、文具产品及办公设备。

"

，并授权公司指定专人到当地工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

、审议并通过《关于哈尔滨分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鉴于哈尔滨分公司目前的经营范围：

"

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

不符合内资企业工商登

记要求，同意公司将哈尔滨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

"

销售总公司生产的办公用品、文具产品

及办公设备。

"

，并授权公司指定专人到当地工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

、审议并通过《关于重庆分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的议案》；

鉴于重庆分公司人员增加，原办公场所无法满足实际办公需求，同意公司将将重庆分公

司经营场所搬迁至重庆市渝中区朝迁路

28

号

C

栋

8~9

室， 并授权公司指定专人到当地工商部

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

、审议并通过《关于注销太原分公司的议案》；

因太原分公司渠道开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根据公司物流管理规划，从石家庄分公司仓

库可有效满足太原市场稳定的客户群的订单需求，故在满足服务需求的前提下，降低固定投

入费用，提高盈利水平的角度出发，决定注销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并

授权公司指定专人到当地工商部门办理分公司注销手续。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9

、审议并通过《关于沈阳分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经营范围及负责人的议案》。

鉴于沈阳分公司因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将沈阳分公司办公地址由原办公所在大厦的

5

楼

搬迁至

3

楼，即沈阳市大东区天后宫路

119

号东祥大厦

301

市。

同时， 因为沈阳分公司原负责人孙韶强先生已调任北京分公司任职， 且目前的经营范

围：

"

办公用品批发、零售。

",

不符合内资企业工商登记要求等原因，同意公司任命王巍担任沈

阳分公司负责人，经营范围变更为：

"

销售总公司生产的办公用品、文具产品及办公设备。

"

，

并授权公司指定专人到当地工商部门办理分公司注销手续。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301� � � � �证券简称：齐心文具 公告编号：2011-046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会议通

知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2

名，监事会主席罗飞先生因在国外出差，

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

监事杜力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5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公司在

6

个月内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不会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

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

的相关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5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期限

6

个月。

表决结果：

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全文、公司独立董事就该

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以及保荐人出具的核查意见，请见

2011

年

11

月

2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319� � �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1-040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湖州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同意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湖州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州乐通

"

）增资

7,000

万元人民币。

（详细公告请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湖州乐通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完成了上述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由湖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核发的变更后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由三千万元人民币变更为壹亿元人民

币。 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注册号：

330500000015353

名称：湖州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湖州市埭溪镇上强工业功能区国道北路乐通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姓名：曾颂华

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新型包装材料的研发、销售。（上述经营范围不包

含国家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成立日期：

2010

年

7

月

7

日

经营期限：自

2010

年

7

月

7

日至（长期）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002218� � � � � � �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2011－047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

整改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

的通知》等的要求，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对内部控制规

则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自查，通过自查发现公司未在上市后

6

个月内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

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公司已于

2011

年

9

月

26

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的自查报告及整改计

划》（详见

2011

年

9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根据上述整改计划，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30

日，与具有代办股份转让主办券商业务资格

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一旦公司股票被终止

上市时， 由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公司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股份退出

登记，办理股份重新确认及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股份登记结算等事宜。

截止目前，公司在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自查中所发现的问题已整改完成。公司将进

一步完善内控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334� � � �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11-55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评选为2011年国家火炬计划

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

会下发的 《关于公布

2011

年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深科工贸信产业字

〔

2011

〕

112

号）， 公司被评选为

2011

年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 证书编号 ：

GZ20114420022

，有效期三年。 该事项对公司已享受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影

响。

此次公司获评

"

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

，是对公司自主创新实力、行业地位的高度

肯定。公司将进一步整合有效优质资源，秉承众诚德厚、拼搏创新的核心价值观，依托良好的技术、

资金和业务背景，实现成为全球领先，受人尊敬的电气传动、工业控制、新能源领域的产品和服务

供应商，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1月1日

股票代码：600380� � � � � �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2011-046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准实施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等议案，

并于

2011

年

2

月

19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上刊登了《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1-01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

指引》的规定，现将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止， 公司已回购股份数量为

26,858,57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2.0387％

，回购的最高价为

11.33

元

/

股，最低价为

8.60

元

/

股，支付总金额约为

28,227.00

万元（含印花

税、佣金）。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A�粤电力B� � � �证券代码：000539、200539� � �公告编号：2011-56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及控股股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为防止造

成二级市场股价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于

2011

年

9

月

6

日发布了《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1-44

），并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及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1-47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仍需进行沟通和论证，经申请，本公司

股票、债券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